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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班級經營費相關規定 

一、依據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辦法，班級經營費係供各班環境佈

置及競賽活動等班級經營之用，經費支用須符合教育政策法令，且應由班級學生

家長會以公正、公開之程序決議並報經學校核定後，始得收費，並應由班級學生

家長會切實開立收據，但低收入戶者免繳（作業流程如附件 1）。 

二、班級學生家長會討論班級經營費相關事項，須有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出席，始得

提案討論；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之通過，始得決議；出席人數不足得以出席人數

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，並應就假決議內容進行書面調查。調查表回收率如過半

數，且調查表經統計有過半數之家長同意，視同有效之決議。 

三、各校收取班級經營費應依上開規定支用，並定期公告收支。 

四、其他代收代辦費用須經學校行政會報決議通過，並邀請家長會授權之代表參加，

費用之收取應依上開辦法相關規定辦理，依會計程序列帳，不得以班級經營費名

義合併收取。另工具書、參考書不得由學校代辦或介紹購買。 

五、後附之自我檢核表(如附件 2)，依據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辦

法、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第 4條第 1項

第 2款辦理，將於學期中另簽辦繳交日期，向各班導師收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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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班級經營費收取與支用 

作業流程 

依據：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收取學生費用辦法、臺北市公私立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學雜費及代

收代辦費收支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2款 

 

 

＊註：班級學生家長會討論班級經營費相關事項，須有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出席，始得提案討論； 

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之通過，始得決議；出席人數不足得以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 

議，並應就假決議內容進行書面調查。調查表回收率如過半數，且調查表經統計有過半數之 

家長同意，視同有效之決議。  

公開討論所需支出項目及金額 

（含低收入戶之相關免繳優惠措施） 

報請學校核定 

收費並開立收據 

過半數出席人員決議通過＊註 

依計畫及規定支用 

製發通知單，通知班級學生家長 

召開班級學生家長會議 

（過半數家長出席）＊註 

公告收支（含餘款處理）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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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班級經營費收取機制 

學校自我檢核表 
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  校名：臺北市立木柵高工 

  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項次 檢核內容 檢核結果 補充說明 

1 
收費經班級學生家長會以公正、公開之

程序決議 
是□ 否□  

2 收費科目符合班級經營費之使用規範 是□ 否□  

3 由班級學生家長會切實開立收據 是□ 否□  

4 收費金額及方式報經學校核定 是□ 否□  

5 班級經營費支用符合教育政策法令 是□ 否□  

6 班級經營費支用情形定期公告周知 是□ 否□  

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初審人員：         複審人員： 

 （班導師）          （主任）           （校長） 

 

  電話： 

  說明： 

 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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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木柵高工「班級經營費收取及使用辦法」 

99 年 9 月 2日  奉校長核定 
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99年 01 月 28 日北市教中字第 09936108700 號函辦

理。 

二、班級經營費（以下簡稱「班費」）使用範圍： 

    1.供班級環境佈置、競賽活動等班級經營之用，經費支用且須符合教育政策法

令。 

2.班費使用不得以紅包方式發予學生或教師獎金。 

三、班費收取之程序： 

（一）於學校日或班級家長座談會時，在超過 1/2 家長出席，且有出席家長 1/2 以上同意之 

情形，經過公正、公開之程序決議，決定班費收取之金額，且紀錄於會議紀錄上；若 

出席未達 1/2，則以書面徵詢 1/2 以上家長同意。 

（二）導師將決議之金額及使用之計畫簽報學校核定同意後，始得依核定之金額收取班費。 

（三）班費須以班級家長會之名義開立收據，以玆證明。 

（四）學期中若仍有收取班費之需要時，仍須以書面徵詢 1/2 以上家長同意。 

四、班費收取之對象：經教務處核定學籍之在學學生為主；低收入戶者免繳。 

五、班費使用之程序：由班級家長會授權導師可支用之額度，再由總務股長知會班級

家長會委員，並將收據或發票交予班級家長委員，以俾記帳作業。 

六、班費使用之監督：班費須有班級家長會專人管理帳目，並且定期公佈收支明細

表，以昭公信。 

七、其他代收代辦費用須經學校行政會報決議通過，並邀請家長會授權之代表參加，

費用之收取應依規定辦理，不得以班級經營費名義合併收取。 

八、 本辦法經學務處陳請校長核可後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一、請導師於學校日之前，先參考本範例之內容，根據班上實際需要，提出「班級經營費（班費） 

使用計畫」。 

二、參考範例電子檔將放在「學務處-最新消息」內，敬請自行下載修改。 

三、於學校日提出之「使用計畫」，經班級家長會通過後，送交學務處，再由學務處一併呈報行政

會報核准。每學期如需再次收費，請依規定辦理。 

四、另工具書、參考書不得以班費購買。 

學務處 敬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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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木柵高工○年○班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班費使用辦法 

（參考範例） 

一、依據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99 年 01 月 28 日北市教中字第 09936108700 號函辦理暨臺北市立木
柵高工「班級經營費收取及使用辦法」辦理。 

 
二、收費金額： 
（一）每位學生新臺幣 500 元整，共計收取 40 人，總金額為新臺幣 20,000 元整。        
（二）免收班費學生名單： 
1.領有政府低收入戶證明者：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等共 3人。 
2.家境困難經討論同意免繳者：○○○、○○○、○○○等共 3人。 
 
三、預算使用： 

項次 名   稱 單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

1 班級經營費  20,000 預計收入 

2 冷氣電費 學期 3,000 2 3,000 約一分鐘 0.5 元 

3 比賽加油海報 張 20 3 60  

4 班級文具 式 100 1 100  

5 講義影印 人/張 1 40×50 2,000 整學期 

6 拍照費用 人 75 40 3,000  

7 班級慶生會 月 1,000 5 5,000 每月一次 

8 其他      

 
四、班級家長會組織及職掌： 

職  稱 姓  名 工  作  內  容 備  註 

召集人 

○○○ 
先生/女士（○
○○同學家
長） 

1.受理導師申請使用班費事宜。 
2.班費收據證明用印（或簽章）。 
3.監督班費出納、採購及會計作業。 
4.受理家長針對班費使用之申訴，並進行處理 

人數 
1 人 

總務/
會計組 

○○○ 
先生/女士（○
○○同學家
長） 

1.協助採購教師提出之需求物品。 
2.每次支出需要索取收據或發票作為憑證。 
3.整理、製作公佈班費收支帳目。 
4.協助收取班費，製作班費收據。 

人數 
1-3 人 

導  師 ○○○老師 

1.提出班費使用計畫暨預算，請班級家長會討論。 
2.將班級家長會討論通過之計畫，報請學務處審核同
意。 

3.執行預算。 

 

 
五、加收班費： 

若學期中班費經費不足，欲再次收費時，得請班級家長會召集人召集監察組、總務組、會計組 
審查預算使用情形，決議通過，始得收費。     

六、學期末結餘之班費，依當初繳交之人數辦理退費。若有學生中途轉學，則依學費註冊退費標準
辦理退費。 

七、本計畫經○年○班班級家長會討論通過，並報請學務處同意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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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木柵高工班費收據    第一聯由班級家長會收執 

  茲收到○年○班○○○同學繳交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班費新臺幣○○○元整。 

此據 

 

會計：             班級家長會召集人： 

 

○年○月○日 

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             臺北市立木柵高工班費收據   第二聯由班級總務股長收執 

    茲收到○年○班○○○同學繳交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班費新臺幣○○○元整。 

此據 

 

會計：             班級家長會召集人： 

 

○ 年○月○日 

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               臺北市立木柵高工班費收據          第三聯由學生收執 

    茲收到○年○班○○○同學繳交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班費新臺幣○○○元整。 

此據 

 

會計：              班級家長會召集人： 

 

○年○月○日 

  


